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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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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中环股份 公告编号：

2014-35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公司于2014年3月20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

潮资讯上刊登了《关于召开2013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2、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无修改提案的情况；

4、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3年度股东大会于2014年4月

15日下午3:00在赛象酒店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参加本次股

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14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的总数为487,979,235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55.53%。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秦克景先生主持会议。公司董事、监事、部分高管人员、见

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201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487,975,235�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2%；

反对 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8%；

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2、审议通过《201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487,902,527�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43%；

反对 76,7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7%；

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3、审议通过《201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487,975,235�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2%；

反对 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8%；

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4、审议通过《201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

同意487,975,235�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2%；

反对 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8%；

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5、审议通过《2013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

同意487,975,235�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2%；

反对 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8%；

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6、审议通过《董事会关于2013年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487,975,235�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2%；

反对 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8%；

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7、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487,975,235�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2%；

反对 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8%；

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8、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487,975,235�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2%；

反对 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8%；

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9、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14年-2016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487,975,235�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2%；

反对 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8%；

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10、审议通过《关于控股股东为公司申请银行业务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26,351,284�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68%；

反对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2%；

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关联股东天津中环电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对本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

11、审议通过《关于为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487,975,235�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2%；

反对 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8%；

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12、审议通过《关于为子公司向金融机构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487,902,527�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43%；

反对76,7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7%；

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13、审议通过《关于环欧公司为其子公司中环领先申请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26,351,284�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68%；

反对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2%；

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关联股东天津中环电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对本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

上述议案中议案1、 议案3-议案10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议案2已经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议案11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

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议案12-议案13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14、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作了2013年度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出具的《法律意见书》认为：公

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

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出席会议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4月15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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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金正大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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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会议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2、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二、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的通知：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3年3

月25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刊登了

会议通知。

（二）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4年4月15日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14年4月14日至2014年4月15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4年4月15日9：30至11：30，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4年4月14日15：00至2014年4月15日15：00期

间的任意时间。

（三）召开地点：菏泽市经济开发区南京路1299号

菏泽金正大生态工程有限公司会议室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公司董事长万连步先生

（六）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包括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

人，以下统称为股东）共计9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为451,332,612股，占本公司总股份数

的64.48%，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7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451,292,112股，占本公司

总股份数的64.47%；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40,500股，占本公司总

股份数的0.0058%。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北京市通商

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书面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及网络投票表决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以下议

案：

1、审议通过了《201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451,332,11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9%；

反对股份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1%；弃权股份0股。

2、审议通过了《201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451,332,11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9%；

反对股份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1%；弃权股份0股。

3、审议通过了《201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451,332,11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9%；

反对股份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1%；弃权股份0股。

4、审议通过了《2013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451,332,11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9%；

反对股份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1%；弃权股份0股。

5、审议通过了《201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451,332,11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9%；

反对股份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1%；弃权股份0股。

6、审议通过了《关于2013年度募集资金实际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451,332,11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9%；

反对股份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1%；弃权股份0股。

7、审议通过了《2013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451,332,11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9%；

反对股份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1%；弃权股份0股。

8、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451,332,11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9%；

反对股份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1%；弃权股份0股。

9、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融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451,332,11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9%；

反对股份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1%；弃权股份0股。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450,270,79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647%；

反对股份1,061,82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353%；弃权股份0股。

11、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451,332,11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9%；

反对股份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1%；弃权股份0股。

12、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三届监事会职工监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451,332,11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9%；

反对股份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1%；弃权股份0股。

1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451,332,11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9%；

反对股份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1%；弃权股份0股。

14、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451,332,11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9%；

反对股份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1%；弃权股份0股。

15、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451,332,11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9%；

反对股份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1%；弃权股份0股。

16、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利润分配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451,332,11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9%；

反对股份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1%；弃权股份0股。

17、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未来三年（2014-2016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451,332,11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9%；

反对股份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1%；弃权股份0股。

18、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开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制度>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451,332,11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9%；

反对股份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1%；弃权股份0股。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经办律师到会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该

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

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公

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目录

1、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561

证券简称：徐家汇 公告编号：

2014-013

上海徐家汇商城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时间：2014年4月15日(星期二)下午14:00

2、现场会议地点：中环国际酒店2楼多功能厅(上海市富平路800号)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喻月明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参加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共18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207,581,991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9280%。

2、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本次

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的方式对议案进行逐项表决。 其中，对《关于公司进行第

五届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和《关于公司进行第五届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实行累积

投票制表决方式，会议通知中所有议案以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半数以上通过，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201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207,581,86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940%；反对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12%；弃权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48%。

2、审议通过《201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207,581,86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940%；反对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12%；弃权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48%。

3、审议通过《201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207,581,86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940%；反对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12%；弃权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48%。

4、审议通过《2013年度报告》及《2013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 同意207,581,86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940%；反对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12%；弃权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48%。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3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07,580,46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266%；反对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12%；弃权1,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722%。

6、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1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07,580,46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266%；反对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12%；弃权1,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722%。

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增加闲置自有资金投资保本银行理财产品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07,580,46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266%；反对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12%；弃权1,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722%。

8、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进行第五届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会议采取累积投票制的方式，经过逐项表决，选举喻月明先生、金国良先生、韦然先生、

王斌先生、奚妍女士、戴正坤先生、陈启杰先生、王裕强先生、曹永勤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董事。其中，陈启杰先生、王裕强先生、曹永勤女士为独立董事。第五届董事会任期自本次

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三年，即2014年4月15日至2017年4月14日。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选举喻月明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同意207,580,46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266%。

(2)�选举金国良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同意207,580,46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266%。

(3)�选举韦然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同意207,580,46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266%。

(4)�选举王斌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同意207,580,46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266%。

(5)�选举奚妍女士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同意207,580,46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266%。

(6)�选举戴正坤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同意207,580,46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266%。

(7)�选举陈启杰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同意207,580,46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266%。

(8)�选举王裕强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同意207,580,46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266%。

(9)�选举曹永勤女士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同意207,580,46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266%。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聘任的董事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

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9、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进行第五届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会议采取累积投票制的方式，经过逐项表决，选举郁嘉亮先生、俞忠勇先生为公司第五

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选举郁嘉亮先生为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 同意207,580,46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266%。

(2)�选举俞忠勇先生为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 同意207,580,46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266%。

股东代表监事郁嘉亮先生、俞忠勇先生与公司职工代表监事施婉娣女士共同组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五届监事会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三年，即 2014年4月

15日至2017年4月14日。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中最近两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

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10、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薪酬及津贴标准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07,580,46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266%；反对1,4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686%；弃权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48%。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独立董事崔善江先生、张宝华先生和张维宾女士向本次股东大会述职并提交了《独立

董事2013年度述职报告》。 《独立董事2013年度述职报告》全文于2014年3月22日刊登在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五、律师见证情况

1、律师事务所：通力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 陈臻、夏慧君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上海徐家汇商城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通力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上海徐家汇商城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徐家汇商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四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0677

股票简称：恒天海龙 公告编号：

2014-022

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更加如实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方式及声明情况，现将2014年

4月8日公司刊登在巨潮资讯网的《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

书》更正如下：

1、《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中第四节权益变动方

式。

原文：

信息披露义务人于2007年1月26日至2014年3月24日， 主动减持恒天海

龙股份累计超过5%，具体变动情况如下表所示：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元） 减持股数 减持比例%

潍坊康源投资有

限公司

集中竞价交易

2007.1.26-

2007.2.26

4.664 10451574 占当时总股本2.54

潍坊康源投资有

限公司

集中竞价交易

2007.2.27-

2009.8.23

8.514 3781863 0.44

潍坊康源投资有

限公司

大宗交易 2009.8.24 8.677 10000000 1.16

潍坊康源投资有

限公司

集中竞价交易

2009.12.31-

2010.6.30

8.371 1386300 0.16

潍坊康源投资有

限公司

根据《山东海龙

股份有限公司重

整计划》无偿让

渡

2012.11.2-2012.12.31 0 31219355 3.61

潍坊康源投资有

限公司

大宗交易 2014.3.24 3.28 26000000 3.01

合计 82839092 10.92

更正为：

信息披露义务人于2007年1月26日至2014年3月24日， 主动减持恒天海

龙股份累计超过5%，具体变动情况如下表所示：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元） 减持股数 减持比例%

潍坊康源投资有

限公司

集中竞价交易

2007.1.26-

2007.2.26

4.664 10451574 占当时总股本2.54

潍坊康源投资有

限公司

集中竞价交易

2007.2.27-

2009.8.23

8.514 3781863 0.44

潍坊康源投资有

限公司

大宗交易 2009.8.24 8.677 10000000 1.16

潍坊康源投资有

限公司

集中竞价交易

2009.12.31-

2010.6.30

8.371 1386300 0.16

潍坊康源投资有

限公司

大宗交易 2014.3.24 3.28 26000000 3.01

合计 82839092 7.31

2007年12月19日，公司披露公开增发A股2064万股，增发完成之后公司

总股本变为43,198.8974万股。 康源投资持股比例由14.49%被动稀释为

13.8%， 上述变动情况已在2007年12月19日巨潮资讯网 （公告编号

2007-051）予以披露。

2012年11月2日。 按照《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书》裁定，潍坊

康源投资有限公司无偿让渡股份31,219,355股， 占恒天海龙股份总股本的

3.61%,属于被动减持，公司已在重整计划、重整进展公告和重整执行完毕的

等相关公告中予以披露。

2、《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中的第七节声明第二

段。

原文：“信息披露义务人减持恒天海龙股票周期长，在此期间，恒天海龙

破产重整，信息披露义务人让渡股份，对相关法律、法规掌握不准，导致了信息

披露义务人累计减持股份数量超过了公司总股本5%，权益变动报告书未及时

公告，对此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和风险深表歉意。

更正为：“前述信息披露义务人减持恒天海龙股票周期长，次数多。 且在

此期间，恒天海龙实施破产重整，信息披露义务人按法院裁定无偿让渡股份，

并非主动减持。 信息披露义务人对相关法律、法规有关条款掌握不全面，考虑

不充分，导致了累计减持股份数量超过了公司总股本5%而未及时公告权益变

动报告书，对此深表歉意。 ”

以上内容的修改，详情请参看公司刊登在巨潮资讯网的：

《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更正后）；

对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

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四年四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600129

证券简称：太极集团 编号：

2014-15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

的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公司将持有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19.84%股权转让给重庆市涪陵国

有资产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司事宜，已获得批准并收到全部股权转让款（详

见公司2012-26号；2013-17号；2014-07号公告）， 目前公司与重庆市涪陵

国有资产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司正在办理股权过户相关手续。

根据相关规定， 公司和重庆市涪陵国有资产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司已向

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具体内容详见重庆桐

君阁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4月16日的公告。

特此公告！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4月16日

证券代码：

600255

证券简称：鑫科材料 编号：临

2014-017

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商标被认定为驰名商标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近日， 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收到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

标局下发的《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关于认定“XINKE及图” 商标为驰名商

标的批复》（商标驰字〔2013〕2�号，以下简称“批复” ）。 批复内容如下：根

据《商标法》、《商标法实施条例》及《驰名商标认定和保护规定》的有关规

定，经审查研究，认定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使用在商标注册用商品

和服务国际分类第6类铜、未加工或半加工铜商品上的“XINKE及图” 注册

商标为驰名商标。

本次认定公司“XINKE及图”商标为驰名商标，有利于提高公司品牌知

名度和客户认知度，能够进一步加强公司品牌和注册商标的保护力度，从而

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特此公告

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4月16日

证券代码：

600202

证券简称：哈空调 �编号：临

2014-015

哈尔滨空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延期换届选举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哈尔滨空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届监事会任期

将于2014年4月17日届满，鉴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第六届监事会监事候选

人的提名工作尚未完成，为了确保相关工作的顺利进行，公司决定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届

监事会延期换届，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及高级管理人员的任期亦相应顺延。 延期后

的换届选举工作预计将于2014年7月31日之前完成。

换届完成之前，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全体董事、第五届监事会全体监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将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继续履行其义务和职责。

特此公告。

哈尔滨空调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4月15日

证券代码：

600298

证券简称：安琪酵母 临

2014-015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近日

，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董事会收到刘春田先生请求辞去本公司独立

董事职务的申请

，

刘春田先生因工作原因

,

申请辞去本公司独立董事职务

，

同时一并辞去董事会专门委

员会相关职务

。

刘春田先生辞去上述职务后

，

将不再担任本公司任何职务

。

刘春田先生辞职后

，

本公司董事会人数为

9

人

，

其中独立董事人数为

5

人

，

低于

《

公司章程

》、《

董事

会议事规则

》、《

独立董事工作细则

》

规定的人数

。

因此

，

根据

《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

导意见

》、《

公司章程

》

等有关规定

，

在改选的独立董事就任前

，

刘春田先生仍需继续按照相关规定履行

其独立董事职责

，

其辞职申请将自本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任独立董事填补其空缺后生效

。

公司董事会对刘春田先生担任本公司独立董事期间

，

为本公司董事会工作所作的贡献表示感谢

！

上述独立董事辞职不会影响本公司董事会正常运作

。

本公司董事会将尽快提名推荐合适的独立

董事候选人

，

履行相关程序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特此公告

。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4月16日

证券代码：

002306

证券简称：湘鄂情 公告编号：

2014-57

北京湘鄂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湘鄂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近日在筹划非公

开发行股票事项，为了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湘鄂情，证

券代码：002306） 和公司债 （债券简称：12湘鄂债， 债券代码：112072）自

2014年4月16日开市起停牌。

公司拟于停牌日起五个交易日之内发布相关公告并复牌。 停牌期间，公

司将根据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特此公告

北京湘鄂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四月十五日

证券简称：劲嘉股份 证券代码：

002191

公告编号：

2014-028

深圳劲嘉彩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前披露第一季度报告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劲嘉彩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劲嘉股份” ）

2014年第一季度报告原预定2014年4月26日披露， 现由于公司2014年第一

季度报告编制工作进展顺利，已完成全部编制工作，公司决定于2014年4月

17日提前披露2014年第一季度报告。

特此公告。

深圳劲嘉彩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十六日

股票代码：

000988

股票简称：华工科技 公告编号：

2014-18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兑付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为保证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债券简称：13华工科

技CP001，债券代码：041356006）兑付工作的顺利进行，方便投资者及时领取兑付资金，现

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1.�发行人：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债券名称：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

3.�债券简称：13华工科技CP001

4.�债券代码：041356006

5.�发行总额：40,000万元整（即RMB400,000,000）

6.�本期计息期债券利率：4.43%

7.�到期兑付日：2014年4月22日

二、兑付办法

托管在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的债券，其兑付资金由发行人在规定时间划付

至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的收款账户后，由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在兑

付日划付至债券持有人指定的银行账户。 债券到期兑付日如遇法定节假日，则划付资金的

时间相应顺延。 债券持有人资金汇划路径变更，应在兑付前将新的资金汇划路径及时通知

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因债券持有人资金汇划路径变更未及时通知银行间市场

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而不能及时收到资金的，发行人及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不

承担由此产生的任何损失。

三、本次兑付相关机构

1.�发行人：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霞

联系方式：027-87180146

2.�主承销商：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陈欣

联系方式：010-88309811

3.�托管机构：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部门：运营部

联系人：王艺丹、刘歆

联系方式：021-63323840、63323877

四、其它

公司本期兑付短期融资券的相关文件已在中国货币网（http://www.chinamoney.

com.cn）和上海清算所网站(http://www.shclearing.com)上刊登。

特此公告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0993

证券简称：闽东电力 公告编号：

2014

临

-06

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诉讼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3年1月4日， 我公司全资子公司宁德市环三实业有限公司 （下称 “环三实业公

司” ）与中国外运福建有限公司福州闽星分公司（下称“中外运闽星分公司” ）签订三份

《仓储协议书》，协议书约定：环三实业公司将重量分别为2404.58吨、2180吨、3195.25吨的

热卷存放在中外运闽星分公司的仓库，由中外运闽星分公司保管。 2013年1月5日，中外运

闽星分公司向环三实业公司分别出具2404.58吨、2180吨、3195.25吨的热卷的 《进仓确认

书》三份，总重量为7779.63吨。 2013年6月20日，环三实业公司向中外运闽星分公司要求提

起货物，中外运闽星分公司无法提供，之后环三实业公司多次催促提供货物，一直无法交

货。 2013年7月15日，环三实业公司向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014年3月1日，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案件作出一审判决，判决被告中外运闽星分公

司应在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环三实业公司赔偿保管货物损失人民币29607975.30元，

并支付违约金人民币2960797.53元， 若被告中外运闽星分公司经营管理的财产不足以赔

偿，则由被告中国外运福建有限公司承担上述赔偿责任。

上述事项公司已进行了披露，详见2014年3月31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

《公司2013年年度报告》之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近日，我公司接到环三实业公司通知：

一审被告中国外运福建有限公司福州闽星分公司、中国外运福建有限公司（下称“上

诉人” ）已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要求撤销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宁民

初字第337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宁德市环三实业有限公司对上诉人的诉讼

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

公司将持续跟进后续进展并及时公告。

特此公告

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0一四年四月十五日


